
______學年度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金申請表 
  (校名全銜)：國立金門大學 

學生姓名 性別 年級 科    系 
障礙類別 

(依鑑輔會證明書) 

障礙等級 

(依身心障礙證明) 

      

上學期成績 上學期班排百分比 下學期成績 下學期班排百分比 

    

□  申請獎學金金額新台幣 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整 

檢附規定證件名稱(請打勾) 

1  (  ) 學生證影本 

2  (  ) 鑑輔會鑑定證明書 

3  (  ) 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影本 

4  (  ) 畢業證書 

5  (  ) 學業成績影本及品行優良證明 

6  (  ) 政府核定有案國際性競賽或展覽成績優異證明 

□  申請助學金金額新台幣 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整 

檢附規定證件名稱(請打勾) 

1  (  ) 學生證影本 

2  (  ) 鑑輔會鑑定證明書 

3  (  ) 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影本 

4  (  ) 畢業證書 

5  (  ) 學業成績影本及品行優良證明 

6  (  ) 政府核定有案國內競賽或展覽成績優異證明 

助學金考評審查證明文件 

1  (  ) 家境情況，需檢附中、低收等相關證明 

2  (  ) 參與特教服務及宣導活動積極度，相關證明文件 

3  (  ) 擔任幹部，相關證明文件   

4  (  ) 其他優異特殊表現，相關證明文件 

助學金審查得分  

初審結果 

  □ 合格 

   

□ 不合格 

 初審單位  

備 注  

 

 

 



國立金門大學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暨當事人同意書 

本同意書說明國立金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第1項規定，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，

請台端詳閱並同意本校於下列事項：本校於一~三範圍內，得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台端資料： 

一、蒐集之目的：158學生(含畢、結業生)資料管理(辦理獎助學金)、038行政執行 

二、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：C001、C003、C032、C081 

三、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
（一）期間：獎助學金相關法令規定及執行業務必須之保存期間。 

（二）地區：中華民國領域內（台灣地區，包括澎湖、金門及馬祖等地區)及僑生居住地         。 

（三）對象：當事人、本校。 

（四）方式：獎助學金執行。 

四、依據個資法第3條規定，台端就本校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： 

（一）得向本校查詢、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，而本校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。 

（二）得向本校請求補充或更正，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。 

（三）得向本校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，惟依法本校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，得不依台端請求為

之。 

（四）若欲行使上述權利，日間部請洽:082-313336；進修部請洽:082-312735 

五、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： 

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本校將無法提供台端辦理獎助

學金申請（說明拒絕提供資料將無法提供的服務或受損的權益）。 

六、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，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，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，並以福建金門地方

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 

□ 經貴校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，本人已清楚瞭解貴校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，並同意貴

校於上開告知事項一~三範圍內，得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資料。台端可依據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，就台端個

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： 

(1)查詢或請求閱覽。(2)請求製給複製本。(3)請求補充或更正。(4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(5)請求刪

除。但因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，本校得拒絕之。 

□ 本人不同意提供上開告知事項二所提之個人資料（將無法辦理獎助學金申請） 

 

受告知人：_________________（簽章） 

法定代理人：_________________（簽章）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 


